附件5
廉政承诺书

致：
我行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及纪律要求，规范参与资金集中存放项目，现就廉政承诺如下：
1.我行在与贵单位商业合作中，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各监管机构的监管与审查；
2.不向资金存放银行选择工作相关人员、贵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分管资金存放业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单位财务机构负责人输送任何利益，不将资金存放与资金存放银行选择工作相关人员、贵单位主要领导干部、分管资金存放业务的领导干部以及单位财务机构负责人在本行亲属和其他利益相关人的业绩、收入挂钩；
3.我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贵单位赠送礼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或给予贵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回扣、感谢费、劳务费等各种名目的经费；
4.我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报销应由贵单位或贵单位工作人员个人支付的费用；
5.我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贵单位赠送或提供通讯工具、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等；
6.我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贵单位提供宴请、健身、旅游、娱乐等高消费活动；
7.我行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进行违反廉政相关规定的任何其他活动，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不得安排有利害关系的工作人员参与双方单位的任何相关工作，严禁关联交易和任何利益输送。
特此承诺。


参与银行（公章）：
日期：
16

